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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有非公用土地標租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使用作業流程
圖

洽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瞭

解國有土地辦理都市計畫使

用分區變更或非都市土地使

用分區、使用地變更編定等

可行性

標租公告（ 30日為原則）

按土地區位及面積訂定應完成投標設備裝置容量之期間（起租日
當日起算）：
1. 都市計畫內農業區、保護區土地： 1公頃以上者（含 1公頃）
為 1年半即 545日曆天；未達 1公頃者為 1年即 365日曆天。

2. 非都市土地： 2公頃以上者（含 2公頃）為 2年半即 915日曆
天；未達 2公頃者為 1年半即 545日曆天。

承租廠商申請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以
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辦使用分區或
使用地變更、土地核准使用或容許使用、
電業籌設許可、興辦事業同意許可、開
發計畫同意許可、發電設備同意備案許
可、施工許可、建造（設置）太陽光電
發電設備、設置升壓站等

是

決標次日起 30日曆天內
繳納履約保證金

繳清履約保證金之日起 20
日曆天內簽訂租賃契約書

現場標示（設置標示牌）

開標

續評估是否再列標

是否繳納 否

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
租作業要點第 4點建築
基地規定查註無不得辦
理標租事項及辦理勘查
作業

是否決標

標租機關核發土地
使用權同意書

租約管理（註 3）

洽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（下稱台電公司）辦理現地
會勘瞭解鄰近饋線距離、位
置及剩餘容量情形，並函台
電公司協助保留併聯饋線容
量（註 2）

（112年 8月修正）

註 1：標的選列來源如下：
(1)標租機關自行評估篩選
標的。

(2)由申請提供開發設置太
陽光電設施之註銷或撤

銷案件續評估作標租光

電篩選標的。

(3)依農業部公告「嚴重地
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農業

經營得設置綠能設施之

農業用地範圍」篩選標

的。

(4)配合政策指示擴大盤點
可設置太陽光電之篩選

標的。

註 2：依本署 110年 3月 9日
台財產署管字第 11000
065810 號函示，有關
函請台電公司協助保留

饋線容量，請以每 1公
頃土地預估保留 1,200
峰瓩方式計算。

註 3：倘有撤銷或終止租約
情事，通知台電公司辦

理原保留容量轉移回本

署。標租機關應儘速完

成評估是否適宜續作標

租案件篩選標的作業，

倘評估不適宜者，即函

請台電公司所屬營業處

（副知台電公司配電

處）撤銷原保留饋線容

量。

函台電公司承租廠商之投標設備
裝置容量，及函承租廠商儘速向
台電公司申請容量轉移作業

評估篩選太陽光電標租標的（註 1）


